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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广东省“菜篮子”基地申报和复审工作的通知

各地级以上市农业农村局、深圳市市场监管局，各省级“菜篮子”基地： 

　　为落实《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“菜篮子”市长负责制考核办法的通知》（粤办函〔2017〕370号）要求，稳步推

进我省“菜篮子”工程建设，充分发挥省级“菜篮子”基地在稳定“菜篮子”产品生产、保障市场有效供给中的骨干作用，增强辐射带动

能力，根据《广东省“菜篮子”基地认定与监测管理办法》（粤农〔2012〕288号）的相关规定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省级“菜篮子”基

地申报和复审工作。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　　一、申报条件

　　（一）申报单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经营证照齐备有效。

　　（二）基地相关手续完备，正式投产三年以上；具有明确的执行标准（产地环境标准、生产技术规程和产品质量标准）和可溯源的档

案信息管理；具有基地环境、产品质量的有效检验报告。

　　（三）基地向社会实行产品质量承诺，基地生产、加工、储备的相关产品质量处于省内同类产品领先水平，达到或接近国内同类产品

先进水平，市场占有率居省内同类产品前列。

　　（四）基地规模化程度高，机械化、信息化水平高，基地生产规模居我省或所在市、县前列。

　　（五）管理规范，经济效益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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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（六）基地质量管理体系健全并有效运行，有较高的质量保证能力，近三年未出现重大质量安全责任事故。

　　二、复审对象

　　有效期内的省级“菜篮子”基地（附件1）。

　　三、申报流程

　　申报及复审对象、市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登录广东省菜篮子工程公共服务平台（www.gdclz.org）进行网上申报和审核推荐。

　　（一）账号注册。首次申报的单位在平台注册单位信息获得账号和密码，并按要求填写相关信息后进行申报。已注册的单位继续使用

原帐号申报。

　　（二）填报提交。2020年1月22日前登陆系统填报申报书及相关材料并完成提交。有效期内的省级“菜篮子”基地进行复审申报，

未评为省级“菜篮子”基地的进行初评申报。申报材料按要求填报后，提交基地所在地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审核。

　　（三）审核推荐。市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登陆系统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推荐。符合条件的市级“菜篮子”基地、在省级现代农业产业

园范围内的生产基地，以及“一村一品、一镇一业”牵头实施主体所在地区的生产基地，可优先推荐申报省级“菜篮子”基地。

　　（四）材料制作。网上申报材料通过地市审核后，申报主体下载系统生成的PDF版申报书，连同附件资料打印装订成一套纸质申报材

料，报送至基地所在地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。纸质申报材料要求打印清晰、附件资料真实完整，并加盖申报单位公章。纸质申报材料与网

上填报资料内容必须一致。

　　（五）汇总上报。市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登陆系统，填报市级“菜篮子”建设基本情况表，导出“菜篮子”建设基本情况表和市级申

报情况汇总表，填写联系人、联系电话并加盖单位公章。同时对基地报送的纸质申报材料加具审核意见并盖章（一份），连同基本情况表

及申报汇总表（各一份），于2020年2月10日前统一寄送至我厅市场与信息化处，地址：广州市天河区先烈东路135号，邮编：

510500。

　　四、相关要求

　　（一）各地要认真组织有效期内的省级“菜篮子”基地做好复审工作，并动员符合条件的生产基地、特别是畜禽类及水产类基地进行

申报。

　　（二）申报及复审对象应如实提供有关材料（附件2），不得弄虚作假，并配合做好后期信息核实等工作。

　　附件：1.有效期内的省级“菜篮子”基地名单（416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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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统操作咨询：4000330890）

　　相关附件：关于开展广东省“菜篮子”基地申报和复审工作的通知（附件1-2）.docx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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